
日前， 国务院法制办、 工商总局负责人

就 《办法》 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问： 为什么要出台 《办法》？

答： 现行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是

国务院 2003 年 1 月制定的， 主要是为了解

决当时未依法取得许可的“五小” （小火电

厂、 小玻璃厂、 小水泥厂、 小炼油厂、 小钢

铁厂） 等无证无照经营活动比较突出的问

题。 现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的颁布

施行， 为工商部门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提供了

法律依据， 对整顿市场秩序、 促进经济健康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 随着商事制度

改革的不断深化， 实施中出现了一些与实际

情况不适应的问题， 主要是对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的范围过宽， 难以满足鼓励创业创新的

需求， 对工商部门与许可部门的监管职责划

分也不够清晰， 相关条款与行政强制法规定

不一致等。 2015 年 10 月 13 日， 国务院发

布《关于“先照后证” 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的意见》 （国发 〔2015〕 62 号文）， 要

求进一步转变市场监管观念， 明确监管职

责， 创新监管方式， 构建权责明确、 透明高

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 适应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的需要。 有必要通过调整相关规定， 落

实国发〔2015〕62 号文精神，充分巩固改革成

果，构建良好的市场秩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

力。

2、 问： 制定 《办法》 的总体思路是什

么？

答： 一是按照推进“放管服” 改革的要

求， 限定无证无照经营的查处范围， 做到

“该管的管住， 该放的放开”， 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营造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 二是严

格落实国发 〔2015〕 62 号文精神， 调整工

商部门和许可部门的市场监管职责， 构建分

工明确、 沟通顺畅、 齐抓共管的事中事后监

管体制。 三是认真总结现行《无照经营查处

取缔办法》 实施的经验， 突出问题导向， 提

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3、 问： 《办法》 在放管结合、 简除繁

苛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 对无证无照经营， 要严格依法查

处， 但也要充分注意到满足群众生产、 生活

的合理需求， 为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氛

围。 《办法》 在调整范围、 执法方式和法律

责任等方面作了适当调整。

一是进一步放宽不属于无证无照的经营活

动范围， 鼓励社会投资创业， 激发市场活力，

并为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 灵活创新管

理预留制度空间。 《办法》 明确规定， 以下两

类经营活动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 在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 销售农副产

品、 日常生活用品， 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

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 依照

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的规定， 从事无

须取得许可或者办理注册登记的经营活动。

二是强调督促、 引导， 调节管控力度， 避

免一概取缔的简单化执法。 《办法》 明确规

定， 查处部门应当坚持查处与引导相结合、 处

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对具备办理证照的法

定条件、 经营者有继续经营意愿的， 应当督

促、 引导其依法办理相应证照。

三是对法律、 行政法规对其处罚没有明确

规定的无照经营行为， 鉴于其社会危害性不

大， 《办法》 适当减轻其法律责任， 不再予以

没收工具， 并降低了罚款数额。

4、 问： 《办法》 对明确部门权限、 厘清

监管职责作了哪些方面的规定？

答： 明确工商部门和许可部门对无证无照

经营的查处权限、 厘清职责， 有利于构建权责

明确、 透明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 《办

法》 明确规定： 对无照经营的， 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

罚。 对无证经营的， 法律、 法规、 国务院决定

对负责查处无证经营的部门有明确规定的， 由

规定的部门查处； 法律、 法规、 国务院决定没

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 由省、 自治区、 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查处。 对既无证也无

照从事经营活动的， 依照无证经营的规定予以

查处。

5、 问： 《办法》 在加强协同监管方面做

了哪些规定？

答： 为形成监管合力、 提高行政效能，

《办法》 强调加强政府部门间的组织协调和信

息共享， 并引入信用监管， 明确规定： 一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组织、 协调职

责。 二是查处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 密

切协同配合， 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加强信息

共享， 发现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职责的无证

无照经营， 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三是查处部

门将无证无照经营记入信用记录， 并依法公示

相关信息。

完善监管体制 营造创新环境

———国务院法制办、 工商总局负责人就《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答记者问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证无照

经营。

第三条

下列经营活动， 不属于无证无

照经营：

（一）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

所和时间，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

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

可的便民劳务活动；

（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

规定， 从事无须取得许可或者办理注册登记

的经营活动。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组

织、 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工

作，建立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无证

无照经营查处工作机制。

第五条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经

营活动的，由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

部门予以查处；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没有

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予以查处。

第六条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

事经营活动的， 由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

部门（以下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查处。

第七条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且未依

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 依照本办

法第五条的规定予以查处。

第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法律、

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部门和省 、 自治

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 （以下统称

查处部门） 应当依法履行职责， 密切协同配

合， 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加强信息共享； 发现

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职责的无证无照经营， 应

当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第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查处

部门举报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受理举报的电

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并安排人员受理

举报，依法予以处理。 对实名举报的，查处部

门应当告知处理结果，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十条

查处部门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

营，应当坚持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对具备办理证照的法定条件、

经营者有继续经营意愿的，应当督促、引导其依

法办理相应证照。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涉嫌无照经营进行查处， 可以行使下

列职权：

（一） 责令停止相关经营活动；

（二） 向与涉嫌无照经营有关的单位和个

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三） 进入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实施

现场检查；

（四） 查阅、 复制与涉嫌无照经营有关的

合同、 票据、 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对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 可以予以查

封； 对涉嫌用于无照经营的工具、 设备、 原材

料、 产品 （商品） 等物品， 可以予以查封、 扣

押。

对涉嫌无证经营进行查处 ， 依照相关法

律、 法规的规定采取措施。

第十二条

从事无证经营的， 由查处部门

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从事无照经营的， 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

处罚。 法律、 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

明确规定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十四条

明知属于无照经营而为经营者

提供经营场所， 或者提供运输、 保管、 仓储等

条件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从事无证无

照经营的， 由查处部门记入信用记录， 并依照

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

第十六条

妨害查处部门查处无证无照经

营，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规定

予以处罚。

第十七条

查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 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 对负有责任的领

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

施行。

2003

年

1

月

6

日国务院公布的 《无照

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同时废止。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84号

现公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17 年 8月 6日

图为我市学习、 落实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部署开展无证无照综合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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